
 
 
 

 

 

 

贵理工发〔2017〕13号 

  

 

各学院、党政群各部门、校直各单位： 

《贵州理工学院应急项目采购管理规定》经 2017 年 1

月 13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贵州理工学院 

                               2017年 1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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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贵州理工学院采购工作管理办法》文件要求，结

合学校发展实际，对学校应急项目采购管理做出如下规定：          

一、应急项目采购释义 

应急项目采购是指学校启动应急预案后，需紧急采购货

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简称应急采购）。 

（一）应急采购适应的情形 

   1、因突发事件启动应急预案后需紧急采购的项目； 

   2、未列入年度计划，因发生不可预见的紧急需求，且临

时追加并需要紧急采购的项目。 

本规定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严重社会危害，或者严重影响学校的教学、工作、生活的

重大事件，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 

3、校长办公会议或党委办公会议认定的需紧急采购的

项目 

    （二）应急采购不适应的情形 

    1、与某一应急事项不直接相关的其他配套采购项目； 

    2、有明确的项目进度要求或已列入年度计划，因项目

单位不及时申报、未提供采购文件编制材料等自身原因造成

延误的项目； 

    3、部门（单位）因内部原因自定的应急项目。 

    二、应急项目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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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按照事件的紧迫程度、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分为：

Ⅰ级应急、Ⅱ级应急。 

    Ⅰ级应急是指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

会安全事件等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严重影响公

众健康、生命安全、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必须立即处理的

事件。 

    Ⅱ级应急是指严重影响学校的教学、工作、生活，需要

尽快处理的事件。 

    三、应急采购程序及职责 

（一）应急采购审批程序 

Ⅰ级应急采购 

学校应急领导小组接到报告后应立即采取措施，成立应

急采购工作组，启动应急采购，并立即向学校主要领导和相

关主管部门汇报。应急采购手续可后补。 

Ⅱ级应急采购 

    项目单位需提交口头或书面报告，经分管校领导签署意

见且报请学校主要领导批准后，成立应急采购工作组，开展

应急采购工作。 

应急采购工作组由项目申报单位分管校领导召集或委

托召集采购工作组成员、监督部门成员组成。 

（二）应急采购工作组职责 

负责研究应急采购方案，下达应急采购任务，确定采购

技术参数、服务需求、工程量等；负责确定采购方式，落实

采购资金；负责采购组织、合同签订、应急生产协调督促、



— 4 — 
 

验收、结算办理等；负责对应急采购的有关采购文件及凭证

妥善保存，并对采购情况进行统计汇总，以备财政、审计、

监察等部门检查。 

应急采购工作组成员分工：项目申报单位负责应急采购

申报，技术参数，服务需求，工程量提出，合同签订，结算

办理。项目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应急采购技术参数，服务需求，

工程量论证、复核，应急生产协调督促，验收，采购文件及

凭证保存，采购情况统计汇总。审计监督部门负责应急采购

的审计和监督。招标办负责应急采购方式的落实，采购文件

的起草、论证（会审），采购计划备案、评审工作组织等。 

    四、 应急采购的限额标准及采购方式 

   （一）应急采购的限额标准 

    10万元（不含 10万元）以下的应急采购由学校自行（主）

组织采购；10 万元（含 10万元）以上至 30万元（不含 30

万元)的应急采购报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管处备案后，由学

校自行（主）组织采购；30万元（含 30万元）以上的应急

采购须报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管处审批，经批准后委托招标

代理机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组织

采购。 

    （二）应急采购的采购方式 

    由学校自行（主）组织的应急采购采用竞争性谈判，或

询价（竞价），或单一来源方式实施采购；30万元（含）以

上的应急采购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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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责任追究 

    （一）因应急采购工作组成员单位自身原因延误应急采

购并影响应急事件处理的以及在应急采购中有违纪、违法行

为的，按照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应急采购过程中，相关供应商应认真履行应急采

购协议，不得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如有违反，一经查实，

按照学校及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六、本规定由学校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并负责解释 

七、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贵州理工学院 

                                2017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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